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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出台实施
全面两孩政策配套措施的通知

铜政办〔2020〕3号

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是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未来、尊重人口发

展规律、顺应群众期盼、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

决策。为进一步抓好抓实这项利国利民的大事，引导和鼓励育龄

群众自觉按政策、负责任生育，根据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

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》（中发

〔2015〕40号）及相关法律法规精神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结合我

市实际，现就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提出如下配套措施：

一、鼓励适当延长生育护理假期。在《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

育条例》第三十七条规定产假和护理假的基础上，鼓励国家机关、

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将政策内两孩及以上孩次的产妇产假再

延长 1个月、配偶护理假再延长 10天，产假和护理假期工资、

奖金照发。鼓励用人单位采取灵活安排工作时间等积极措施，全

面落实产假政策。

二、合理配置学前教育资源。加大公办幼儿园建设力度，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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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公办幼儿园办学水平，基本实现幼儿就近入园、方便入园。引

导和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幼儿园，建设一批符合育儿资质的普惠性

民办幼儿园。对政策内两孩及以上孩次进入公办及普惠性民办幼

儿园，保教费每学年度减免 30%，减免部分由县（区）财政给予

补助。

三、开展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。根据国务院办公厅《关

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

〔2019〕15号）、省卫健委等十六部门《关于做好 3岁以下婴幼

儿照护服务发展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经济

社会发展规划，强化政策引导和统筹引领，充分调动社会力量，

大力推动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，优先支持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

机构。鼓励公办幼儿园设立 0—3岁婴幼儿早教工作指导站，定

期开展 0—3岁早教活动。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，

招收 2—3岁的幼儿。引导支持社会组织、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以

多种方式提供婴幼儿照护服务，建设一批符合育儿资质的 3岁以

下婴幼儿公益性托幼机构或场所。各类托幼机构或场所可根据 3

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实际需求以及机构场所、供餐条件，提供全日

托、半日托或计时托等照护服务。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试点工作，

探索建立照护服务标准规范体系，到 2021年，婴幼儿照护服务

标准规范体系初步建立，照护服务体系初步形成，照护服务水平

不断提升，照护需求得到初步满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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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加快母婴设施和绿色通道建设。落实原国家卫计委等十

部门《关于加快推进母婴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卫指导发

〔2016〕63号）及省市有关文件精神，在经常有母婴逗留且建

筑面积超过 1万平方米或日客流量超过 1万人的交通枢纽、商业

中心、医院、旅游景区及游览娱乐等公共场所，建立使用面积一

般不少于 10平方米的独立母婴室，并配备基本设施。用人单位

要参照标准建设女职工休息哺乳室等设施。在需要排队检票、检

查以及其他服务窗口针对孕期、哺乳期妇女，以及携带婴幼儿的

乘客，因地制宜设置母婴等候厅（区），提供绿色服务通道或便

利服务。统一母婴设施标识，设置醒目的导向标志，并按照“谁

建设，谁管理”的原则，明确母婴设施的建设管理职责。到 2020年，

所有应配置母婴设施的公共场所和用人单位基本建成标准化的母婴

设施。

五、加大住房保障支持力度。在执行农村“一户一宅”政策、

审批个人建房用地时，对两孩及以上孩次家庭给予优先审批办

证。对农村两孩及以上孩次贫困家庭，申请农村危房改造和保障

性住房、且符合相关政策规定的，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安排。符

合保障性住房申请条件的政策内两孩及以上孩次家庭，享有领取

《独生子女光荣证》家庭同等的优先分配待遇。符合政策生育两

孩及以上孩次家庭，在铜陵区域首次购买普通商品住房或购买家

庭第二套改善性住房，按其购房款 1%，由享有收益的同级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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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给予补贴。

落实全面两孩政策配套措施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，各级

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，制定配套实施方案，做好政策衔接与落

实工作。要加强对各项配套政策措施的跟踪评估，及时发现和解

决实施过程中的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。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强化

督办指导，将各级各部门落实本意见情况纳入实施全面两孩政策

考评内容。

铜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年 3月 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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